
近年来，少数机关事业单位存在的“吃空饷”问
题，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财经纪律，侵占了公共财政
资金，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前
一段时间，我市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
织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等问题专项治理，取得
了初步成效。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够重视，未按要求
自查自纠、报送有关数据和总结材料，落实责任、处理
问题、严格管理不到位，治理工作还需加强。根据《省
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关于
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5〕1号）要求，结合我市
实际，现就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治理范围、内容和政策界限
（一）集中治理工作的范围为全市各级机关事业

单位及其编制内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
（二）集中治理单位“吃空饷”，即治理机关事业单

位隐瞒事实、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数套取财政资金
的行为。
（三）集中治理个人“吃空饷”，即治理有关人员不

在岗而违纪违规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行为。主要包
括以下情形：

1、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并未实际到岗上班，领取
工资、津贴补贴的；

2、因旷工或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
不归等原因，按照规定应当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但
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3、已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
仍按在职人员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4、已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失踪，仍由他
人继续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5、受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刑事处罚等，按规定
应该停发或降低工资待遇，但仍未停发或按原标准领
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6、其他违纪违规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二、认真组织核查，全面摸清底数
（一）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严

格对照界定的“吃空饷”情形，在前期治理工作的基础
上，抓紧组织“回头看”，认真梳理核查人事、编制、工资
发放等情况，全面掌握、迅速清理“吃空饷”等行为，完
善自查自纠报告并及时上报，其中，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的自查自纠报告应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各机关事业
单位在自查自纠过程中，要在单位内部公示编制内人
员工资发放情况（包括在编在岗人员名册、在岗状态、
领取薪酬等情况），接受干部职工监督。事业单位主管
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能，加强督促检查，严格审查上
报材料，严防弄虚作假，严肃处理存在问题。各地负责
本地机关事业单位的集中治理工作，市直各部门、单位
分别负责所属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集中治理工作。
（二）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组织、机构编制、财

政、审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工作合
力。组织部门负责干部政策指导，做好政府系统以外
机关事业单位的集中治理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负责人事管理政策指导，做好政府系统机关事业单
位的集中治理工作；机构编制部门负责集中治理涉及
的编制核减、核销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集中治理工
作中虚报冒领、多占多领资金的追缴入库和违反财经
纪律问题的查处工作；审计部门负责结合审计项目，
检查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
（三）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组织、机构编制、财

政、审计等部门要对“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联合
进行督查，并向社会公布举报信箱、电话、电子邮箱

等，受理群众举报。对收到的举
报线索，要认真查处，并向实名
举报人进行反馈。要根据掌握的
机构编制、人员基本信息、工资
统发信息等，逐级对报送的情况
进行核查；组织开展抽查，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单位要重点检查。
通过层层核查、清理查处，做到
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的
有关数据准、底数清和清理到
位、责任追究到位。
（四）2015 年 1月 23日前，

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和单
位要将逐级汇总核查后的机关
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
理工作情况报送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并抄送市委组织部、
市编办、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内
容包括：集中治理工作开展情
况、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
数、“吃空饷”人数及清理处理情
况、追缴资金和责任查处情况、
建立长效机制情况等，并按要求
如实填写相关表格。还未按扬人
社〔2014〕312号文件要求报送
总结材料和相关表格的县（市、
区）和部门，本次一并报送。
三、严肃纪律要求，严格清

理查处
（一）对“吃空饷”的机关事

业单位和人员，要追缴“吃空饷”
资金，上缴同级财政。对占编“吃
空饷”的单位，机构编制部门要
核减相应编制，财政部门要核减
相应预算和经费。对造成“吃空
饷”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相关
责任人员，要按照有关规定，追
究党纪政纪责任，涉嫌违法犯罪
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
（二）对“吃空饷”人员，要依据不同情形进行处

理。对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未实际到岗工作的，要进
行清退；对应当终止人事关系的，要按照规定作出人
事决定，办理相关手续；对已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或
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要核销工资关系；对工资和津
贴补贴处理未到位的，要按照政策及时处理。对利用
职权让亲属或他人在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的领导
干部，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三）对调出机关事业单位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

津贴补贴的人员，要按照政策规定予以纠正；对虽未在
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但按照规定应当终止人事
关系的人员，以及已达到退休年龄未按规定办理退休
手续的人员，要尽快办理人事关系终止或退休手续。
四、强化综合治理，建立长效机制
（一）严格人事管理。机关事业单位要严格执行国

家机构编制、人事、工资发放管理等政策规定，严明组
织人事和财经纪律，切实维护政策的严肃性。严格人
员考核管理，加大平时考核力度，严防出现新的人员
在编不在岗。严格人事管理流程，规范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流动、退休、亡故、处分、辞职辞退、解除聘用
合同等环节的管理，及时修改或核销人员信息资料，
并相应调整处理有关工资待遇。
（二）完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全面

分析、认真查找机构编制、人事、财经等制度及其执行
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健全完善管理制度，堵住制度
漏洞。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大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进、管、出”环节的综合管理力度，严格执行公务员登
记制度，建立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名统计制度。
机构编制部门要积极推进机构编制信息公开，全面推
行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制度。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资
金管理。审计部门在部门预算执行、地方财政收支和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审计项目中，要把查处
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内
容。加快实现机构编制、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
政等部门相关数据与信息共享和对接。
（三）加强监督检查。机关事业单位要及时采集、

随时更新工作人员信息和工资信息，并在内部定期公
示，对反映的情况及时进行核实处理。组织、机构编
制、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专项监督检查，严格规范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加强社会监督，进一步健全监督举报制度，公布监
督举报电话、网站，随时受理举报并及时调查核实。加
强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吃空饷”问题，要及
时核查，并将调查结果予以反馈。

五、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

认识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的重要意义，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化整
改和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确保财政供养人
员只减不增的重要措施，作为深化机构改革的重要举
措，扎实做好集中治理和长效管理工作。要成立由政
府或部门负责同志牵头的集中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强化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精
心部署落实。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发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与、支
持、配合、监督治理“吃空饷”工作，营造良好工作氛
围。准确把握和落实有关政策，注意做好政策解释和
相关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密切关注舆情，正确引导
舆论，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审核公开相关数
据信息。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典型案例，要通过媒体进
行曝光，并向社会公开治理结果。
（三）严肃工作纪律。对在集中治理工作中隐瞒不

报、敷衍了事、弄虚作假、顶风违纪的单位和人员，要
从严追究相应责任。对瞒报、漏报、“零”填报的单位，
经核查存在“吃空饷”问题的，要按照有关组织人事纪
律规定追究单位相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对不按规定
要求和时限报送相关材料的地区和部门、单位，将进
行通报。

关于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
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委组织部
市编办 市财政局 市审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关于

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1月 19日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关于开展
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
集中治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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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我市组织对机关事业单位“吃空
饷”、“在编不在岗”情况进行了集中治理，现将治理情况进行公
示，请广大干部职工予以监督。如发现有“吃空饷”、“在编不在
岗”问题或者自查自纠不彻底、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等情况，请及

时向市纪委、市专项治理行动办公室举报。
举报电话：市纪委 84663208

市专项治理行动办公室 84666223
举报电子邮箱：gyfyg2004@126.com

附：“吃空饷”、“在编不在岗”人员治理情况
中 共 高 邮 市 委 组 织 部
高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 1月 29日

高邮市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在编不在岗”专项治理情况公示

单位名称 姓名 不在岗原因 处理情况 备注 单位名称 姓名 不在岗原因 处理情况 备注

界首镇农业服务中心 颜亦峰 离岗创业 已上班 临泽镇农业服务中心 孙晋 离岗创业 辞聘

周山镇村建环保服务中心 董长良 离岗创业 已上班 甘垛镇横泾初中 王剑 离岗创业 辞聘

市委党校 潘为民 离岗创业 已上班 送桥镇送桥实验小学 冯金荣 离岗创业 已提交辞聘

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李才云 离岗创业 已上班 送桥镇送桥实验小学 刘长标 离岗创业 已提交辞聘

广电台 宋欣 离岗创业 已上班 郭集实验小学 李小花 离岗创业 辞聘

临泽广电站 蒋德顺 离岗创业 已上班 菱塘职中 乔文玮 离岗创业 已提交辞聘

卸甲广电站 黄志 离岗创业 已上班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周栋 离岗创业 已提交辞聘

兽医站 秦建安 离岗创业 已上班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李庆威 离岗创业 已提交辞聘

兽医站 乔龙山 离岗创业 已上班 高邮镇教育中心校 王兆香 停薪留职 公告解除

植保站 吕庆国 离岗创业 已上班 车逻教育中心校 辜卫祥 离岗创业 已提交辞聘

作栽站 陆文辉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卸甲镇教育中心校 梁学荣 停薪留职 已提交辞聘

水产站 徐宇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卸甲镇教育中心校 刘丹  停薪留职 已提交辞聘

能环站 杨爱红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卸甲镇教育中心校 杨学农 停薪留职 已提交辞聘

能环站 姚恩虎 离岗创业 已上班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颜红京 离岗创业 解除关系

临泽镇村建环保服务中心 朱庆慰 离岗创业 已上班  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 沈爱红 离岗创业 解除关系

建工局 郭德祥 离岗创业 已上班 第一小学 相咸珍 停薪留职 解除关系

建工局 周宜植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市中医医院 徐欣淼 停薪留职 辞聘

儿童福利院 吕万宏 离岗创业 已上班 车逻中心卫生院 姜传良 停薪留职 辞聘

儿童福利院 马志平 离岗创业 已上班 车逻中心卫生院 何静 停薪留职 辞聘

车逻镇中心小学 胡尔桃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八桥卫生院 吴翠萍 停薪留职 辞聘

车逻镇中心小学 吴朗珠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城区规划所 姜善福 停薪留职 辞聘

车逻镇中心小学 张贞林 离岗创业 已上班 环境卫生管理处 蒋春宝 停薪留职 辞聘

开发区小学 赵帮祚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城市排水管理处 张婷 病假 公告解除

临泽镇周巷初中 谢鹤鸿 离岗创业 已上班 社会公共服务中心 徐景霞 离岗创业 辞聘

郭集初中 胡广明 离岗创业 已上班 车逻教育中心校 赵静 出国学习 辞聘

郭集初中 李启国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周山镇农业服务中心 窦运楠 离岗创业 未处理

郭集初中 张荣国 离岗创业 已上班 房管局 管民祥 离岗创业 提前退休

郭集初中 胡兴才 离岗创业 已上班 江苏省高邮中学 孙少宝 离岗创业 未处理

郭集实验小学 乔寿平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开发区初中 李淑君 离岗创业 未处理

郭集实验小学 赵爱萍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开发区初中 袁华 离岗创业 未处理

菱塘回族乡小学 胡青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八桥卫生院 陈晓琴 停薪留职 未处理

菱塘回族乡小学 胡宏凤 离岗创业 已上班 周巷卫生院 万锦 停薪留职 未处理

江苏省高邮中学 徐国平 离岗创业 已上班 郭集初中 胡恒宝 离岗创业 未处理

高邮中专 张月 离岗创业 已上班 送桥镇人民政府 吴宏林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市中医医院 顾德俊 停薪留职 已上班 送桥镇农业服务中心 夏平中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市中医医院 孙旭 停薪留职 已上班 送桥镇农业服务中心 池兵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市中医医院 董晓燕 停薪留职 已上班 送桥镇农业服务中心 赵学军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市中医医院 陈艳 停薪留职 已上班 送桥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黄国斌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强 停薪留职 已上班 送桥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杨文彬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刚 停薪留职 已上班 市工业总公司 尤琦 停薪留职 未处理

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萌 停薪留职 已上班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潘峰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莉 停薪留职 已上班 广电台 朱海燕 离岗创业 癌症请假7个月

城建局 徐忠祥 停薪留职 已上班 建工局 卞洪益 离岗创业 向政府报告

规划院 达洪邮 停薪留职 已上班 建工局驻外办事处 赵帮美 停薪留职 请病假

园林处 周珂珂 停薪留职 已上班 烈士陵园管理处 沈涛 离岗创业 未处理

建筑设计院 张曙明 停薪留职 已上班 财政局 吴诗千 停薪留职 已联系返岗

建筑设计院 李彦 停薪留职 已上班 财政局 陈艳梅 停薪留职 已联系返岗

城乡建设服务中心 沈畅 停薪留职 已上班 财政局 周越 停薪留职 已联系返岗

城乡建设服务中心 花琦 停薪留职 已上班 开发区小学 陈唯唯 离岗创业 自称神经病

村镇服务中心 刘星屹 停薪留职 已上班 郭集初中 盛万明 离岗创业 申请病假2个月

测绘院 张海银 离岗创业 已上班 高邮市第一中学 王华太 离岗创业 未处理

水政监察大队 王海凤 生病 已上班 菱塘职中 戴光华 离岗创业 请求保留编制

水利建筑工程处 李 进 生病 已上班 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 王金荣 停薪留职 未处理

入江水道管理处 陈玉明 生病 已上班 科协事业 贾沛云 长期病假 未处理

京杭运河管理处 赵晓艳 生病 已上班 渔政大队 钱帮牡 长期病假 拟办病退

开发区水务站 陆兴海 生病 已上班 三垛镇政府 吴志宏 病假 未处理

烈士陵园管理处 周玉明 重度残疾 已上班 三垛镇事业 周炳文 病假 未处理

烈士陵园管理处 王永东 长期病假 已上班 建工局驻外办事处 翟亚玲 长期病假 抑郁症

燃气办 赵惠平 长期病假 已上班 儿童福利院 刘志年 癌症患者 正办理病退

环境卫生管理处 卢树林 长期病假 已上班 烈士陵园管理处 李为民 精神分裂 暂不处理

公有房屋管理所 周军 因病退养 已上班 农工办 赵如荣 长期病假 m5型重症患者

公有房屋管理所 叶建林 内部退养 已上班 运输管理处 张文斌 鼻咽癌 医院证明

三垛司法所 戚桂宏 经济纠纷 已上班 公有房屋管理所 孔艳秋 癌症晚期 苏北医院住院

水利建筑工程处 张文斌 与单位有矛盾 已上班 建筑工程安全监察站 李桂萍 借用弘盛集团 请求继续借用

水利建筑工程处 吴书斌 父母身体不好 已上班 周山镇村建环保服务中心 赵江海 借用种子公司 请求继续借用

入江水道管理处 陈安华 夫妻分居 已上班 周山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曹宏翔 借用种子公司 请求继续借用

江苏省第一中学 戴荣娟 空挂 解除关系 龙虬镇教育中心校 蒋步岭 借用扬泰机场 请求继续借用

甸垛中学 郑晓明 空挂 解除关系 二沟小学 何其亮 借用波司登 请求继续借用

送桥中学 陆文斌 空挂 解除关系 天山镇小学 田小军 借用波司登 请求继续借用

送桥中学 马在山 空挂 解除关系 高邮中专 张方泉 借用波司登 请求继续借用

甘垛农业服务中心 朱玉亮 外逃 公告解除 南艺幼儿园 李莉 借用师范幼儿园 请求继续借用

广电台 邵小彬 离岗创业 公告解除 市工业总公司 吉宏 借用一洋公司 请求继续借用

农机局事业 罗晔 离岗创业 辞聘 高邮镇村建环保服务中心 王顶龙 借用兴厦集团 已免职

农机局事业 王林 离岗创业 辞聘 烈士陵园管理处 徐宏琴 家族企业工作 请求在企业工作

“吃空饷”、“在编不在岗”人员治理情况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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